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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供电局公用电房规划设计标准 

（2017 版） 

 

1.前言 

为规范建设公用电房（包括开关房和配电房，以下简称

电房），适应业扩配套延伸政策和《横琴供用电营业规则》

的要求，促进配电网升级换代，计划发展部联合市场部、设

备部和珠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收集了国家、行业标准和网

省公司相关文件，并补充标准中尚未明确的规定，制作了典

型电房布置图，形成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20kV及以下公用电房的规划设计，未涉及

内容还应执行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以及网省公司关于

业扩工程的有关规定。 

 

2.引用的规范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

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或修

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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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3kV-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0－2008 

《南方电网公司 10kV和 35kV标准设计 V2.0》 

《10kV及以下业扩受电工程技术导则（2014 版）》 

《珠海市住宅小区供配电技术标准（2004 版）》 

《火力发电厂、变电站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DL/T5136－2012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16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配电网规划技术指导原则（2016版）》 

3.原则 

3.1 电房的面积要符合国标、行标要求，为了使得电房尽量

靠近负荷中心，原则上电房面积与客户申请报装容量呈正相

关关系，即报装容量越大，需提供的电房面积越大。 

3.2 电房的环境应符合房内最脆弱的主要设备的运行环境要

求。规划部门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宜选用技术成熟、免维护

或少维护、环境适应能力强的产品，必要时可试点采用前沿

技术产品。 

3.3 营业部门应尽早收集负荷增长需求和电房信息。最晚在

客户报装临时施工用电时，就向客户介绍公司业扩配套延伸

相关政策，与客户确定选址，并送交审核，签订电房使用协

议或备忘录。 

3.4 电房位置、面积和环境等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需经市

场部、设备部、计划部等部门和局领导会签之后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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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设计标准 

4.1 面积 

4.1.1 开关房型式与客户申请报装容量呈正相关关系。对于

10kV供电区域，原则上每 5000kVA 报装容量提供 1 套 2 进 4

出环网柜安装位置（不足 5000kVA 的按照 5000kVA 计），报

装容量超过 15000kVA可以考虑采用开关站的型式。对于 20kV

供电区域，报装容量小于等于 10000kVA 的作为次干层电房，

报装容量超过 10000kVA 的可作为主干层开关站。多套环网

柜宜分开安装于不同开关房中，条件受限时也可安装在同一

开关房。开关房型式按照表 4.1.1、表 4.1.2 一一对应。 

表 4.1.1报装容量与开关房型式对应表（10kV） 

    开关房 

型式 

 

报装容量 

2 进 2 出 2 进 4 出 2套 

2进 4出 

多套 

2进 4出 

或开关站 

800-1200      

1200-5000      

5001-15000      

15000以上      

表 4.1.2报装容量与开关房型式对应表（20kV） 

  开关房 

型式 

 

2进 2出 2进 4出 2套 

2进 4出 

4进 8出 多套 

4 进 8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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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装容量 

1600以下       

1600-5000       

5001-10000       

10000-29999       

30000以上       

4.1.2开关室内成排布置的高压电气装置，其各种通道的最

小宽度，应符合表 4.1.3 的规定。 

表 4.1.3开关房内各种通道的最小宽度（mm) 

开关柜布置方式 柜后维护通道 

柜前操作通道 

固定式开关柜 移开式开关柜 

单排布置 800 1500 单手车长度+1200 

双排面对面布置 800 2000 双手车长度+900 

双排背对背布置 1000 1500 单手车长度+1200 

注： 1.固定式开关柜为靠墙布置时，柜后与墙净距应大于 50mm ，侧面与墙净

距宜大于 200mm；2.通道宽度在建筑物的墙面有柱类局部凸出时，凸出部位的通

道宽度可减少 200mm；3.当开关柜侧面需设置通道时，通道宽度不应小于 800mm； 

4.对全绝缘密封式成套电气装置，可根据厂家安装使用说明书减少通道宽度。 

4.1.3控制室的屏间距离和通道宽度应符合表 4.1.4 规定： 

表 4.1.4 控制室的屏间距离和通道宽度(mm) 

距离名称 标准 

屏正面至屏正面 1800 

屏正面至屏背面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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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背面至屏背面 1000 

屏正面至墙 1500 

屏背面至墙 1200 

边屏至墙 1200 

主要通道 1600~2000 

4.1.4 开关房内，宜留有适当的开关柜备用位置。除 2 进 2

出的开关房外，每个开关房初期宜至少预留 2个备用间隔。 

4.1.5 考虑典型的高压开关柜尺寸，各典型开关房净空面积

（电缆采用下进下出）如表 4.1.5、表 4.1.6 所示。 

表 4.1.5典型开关房净空面积（移开式开关柜/10kV） 

序号 开关房型式 开关柜布置方式 典型面积（m
2
） 示意图编号 

1 2进 2出 单排布置 33.3(7.4mx4.5m) 附图一 

2 2进 4出 单排布置 40.5(9mx4.5m) 附图二 

3 2套 2进 4出 

单排布置 76.5(17mx4.5m) 附图三 

双排面对面布置 67.5(9mx7.5m) 附图四 

4 2进 10出 

单排布置 90.8(20.2mx4.5m) 附图五 

双排面对面布置 85.5(11.4mx7.5m) 附图六 

5 3进 10出 

单排布置 109.8(24.4mx4.5m) 附图七 

双排面对面布置 93(12.4mx7.5m) 附图八 

 

表 4.1.6典型开关房净空面积（移开式开关柜/20kV） 

序号 开关房型式 开关柜布置方式 典型面积（m
2
） 示意图编号 

1 2进 2出 单排布置 61（11.46x5.3） 附图九 

2 2进 4出 单排布置 71（13.46x5.3） 附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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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套 2进 4出 

单排布置 118（22.6x5.3） 附图十一 

双排面对面布置 103(11.64mx8.84m) 附图十二 

4 4进 8出 

单排布置 134(25.2mx5.3m) 附图十三 

双排面对面布置 120(13.6mx8.84m) 附图十四 

注：双排背对背布置所需开关房面积较大，且运行维护较为不便，实用性不高，故本次暂不

考虑。 

4.1.6 开关站接线模式的开关房宜按照终期报装容量一次性

建成，主干配接线模式可以分期按对应容量提供开关房。 

4.1.7 10kV 开关房的净高不宜小于 4m，20kV 开关房的净高

不宜小于 4.4米（梁底距地面，适于 3x240及以下型电缆进

线）,4.6米（梁底顶板距地面，适于 3x300及以下型电缆进

线） ，详见附图（剖面图）。 

4.1.8 横琴地区低压配电网以配电房供电范围实行分区供

电，宜双变压器配置型式，配电变压器额定容量按照分区报

装容量选定，分区供电半径不宜超过 150 米。详见表 4.1.7

及附图十五。 



 

7 
 

 

表 4.1.7  20kV变压器额定容量选择和典型公用配电房净空面积 

分区报装

容量（kVA） 

变压器额定

容量（kVA） 

面积（m
2
） 

高压开

关房 

变压器

室(两

台) 

变压器室

(单台) 

低压开关房

(含计量柜) 

200-800 800 
详见表

4.1.6 
--- 

14.7

（4.2x3.

5） 

27(6.4x4.2) 

800-1600 2x800 

详见表

4.1.6 

32

（6.4x4

.9） 

---- 
49 

（11.6x4.2） 

1600-2000 2x1000 

2000-3200 2x1600 

3200-4000 2x2000 

4000及以

上 

2*800

（1000/160

0/2000）自

由组合 

详见表

4.1.6 
Nx32 ---- Nx49 

注 1：低压配电室面积按每台变压器配置 2 面低压出线柜，每面低压出线柜配置 4 个

空气开关（额定电流≤400A）； 

注 2：高压配电室按 KYN中置柜，低压配电室按 GCK柜配置。 

4.1.9 20kV变压器典型参数和布置要求如下： 

（1）20kV 变压器（带外壳）典型参数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20kV变压器（带外壳）典型尺寸参数表 

容量（kVA） 800 1000 1600 2000 

外形尺寸

（mm） 

长 2000 2200 2400 2700 

宽 1500 1500 1600 1700 

高 2000 2000 2330 2630 

重量（kg） 3250 4080 5650 6650 

 

（2）变压器外廓(防护外壳)与变压器室墙壁和门的净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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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表 4.1.9的规定。 

表 4.1.9变压器外廓(防护外壳)与变压器室墙壁和门的最小净距(m) 

变压器容量(kVA) 

项目 
100～1000 1250～2500 

油浸变压器外廓与后壁、侧壁净距 0.6 0.8 

油浸变压器外廓与门净距 0.8 1.0 

干式变压器带有 IP2X及以上防护等级金属外壳与后壁、

侧壁净距 
0.6 0.8 

干式变压器带有 IP2X 及以上防护等级金属外壳与门净

距 
0.8 1.0 

注：表中各值不适用于制造厂的成套产品。 

（3）多台干式变压器布置在同一房间内时，变压器防护外

壳间的净距不应小于表 4.1.10的规定。 

表 4.1.10变压器防护外壳问的最小净距(m) 

变压器容量(kVA) 

项目 

100～

1000 

1250～

2500 

变压器侧面具有 IP2X 防护等级及以上的金

属外壳 

A 0.6 0.8 

变压器侧面具有 IP3X 防护等级及以上的金

属外壳 

A 可贴邻布

置 

可贴邻布

置 

考虑变压器外壳之间有一台变压器拉出防护

外壳 

B① 变压器宽

度 b+0.6 

变压器宽

度 b+0.6 

不考虑变压器外壳之间有一台变压器拉出防

护外壳 

B 1.0 1.2 

注：①当变压器外壳的门为不可拆卸式时，其 B 值应是门扇的宽度 c 加变压器宽度 b

之和再加 0.3m。 

 

4.1.10 按照典型的变压器尺寸和布置要求，典型变压器房净

空面积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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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横琴地区低压配电系统采用单母分段接线方式，配置

分段备自投或进线备自投功能，低压配电网采用以配电房为

中心的放射型接线方式，采用 120mm
2
及以上电缆，低压配电

装置出线回路数宜为 2-8 回。 

4.1.12 当防护等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4208 规定的 IP2X级时，低压配电室内成排布置的

低压配电屏通道最小宽度，应符合表 4.1.11 的规定。 

表 4.1.11成排布置的低压配电屏通道最小宽度（m） 

低压配电屏

种类 

单排布置 双排面对面布置 双排背对背布置 多排同向布置 

屏侧

通道 屏

前 

屏后 
屏

前 

屏后 
屏

前 

屏后 
屏

前 

前、后排屏距

墙 

维

护 

操

作 

维

护 

操

作 

维

护 

操

作 

前排

屏前 

后排

屏后 

固

定

式 

不受限

制时 
1.5 1.0 1.2 2.0 1.0 1.2 1.5 1.5 2.0 2.0 1.5 1.0 1.0 

受限制

时 
1.3 0.8 1.2 1.8 0.8 1.2 1.3 1.3 2.0 1.8 1.3 0.8 0.8 

抽

屉

式 

不受限

制时 
1.8 1.0 1.2 2.3 1.2 1.2 1.8 1.0 2.0 2.3 1.8 1.0 1.0 

受限制

时 
1.6 0.8 1.2 2.1 0.8 1.2 1.6 0.8 2.0 2.1 1.6 0.8 0.8 

注：1  受限制时是指受到建筑平面的限制、通道内有柱等局部凸出物的限制； 

2  屏后操作通道是指需在屏后操作运行中的开关设备的通道； 

3  背靠背布置时屏前通道宽度可按本表中双排背对背布置的屏前尺寸确定； 

4  控制屏、控制柜、落地式动力配电箱前后的通道最小宽度可按本表确定。 

4.1.13 按照典型的低压开关柜尺寸和布置要求，典型低压开

关房净空面积如表 4.1.7 所示。 

4.1.14 户外箱变面积如表 4.1.14所示 

表 4.1.14  800kV户外箱变典型尺寸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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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kVA） 800 

外形尺寸（mm） 长 3400 

宽 2600 

高 2600 

重量（kg） 5500 

表 4.1.15  800kV户外箱变占地面积 

分区报装

容量（kVA） 

变压器额定

容量（kVA） 

面积（m
2
） 

800 800 36 

4.2.选址 

4.2.1 电房选址应根据下列要求，经技术经济等因素综合分

析和比较后确定： 

a) 宜接近负荷中心； 

b) 宜方便运行巡视； 

c) 应方便进出线； 

d) 应方便设备运输； 

e) 不应设在有剧烈振动或高温的场所； 

f) 不宜设在多尘或有腐蚀性物质的场所，当无法远离

时，不应设在污染源盛行风向的下风侧，或应采取有

效的防护措施； 

g)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厨房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

下方处，也不宜设在与上述场所相贴邻的地方，当贴

邻时，相邻的隔墙应做无渗漏、无结露的防水处理； 

h) 当与有爆炸或火灾危险的建筑物毗连时，开关房的选

址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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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设计规范》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i) 不应设在地势低洼和可能积水的场所； 

j) 不宜设在对防电磁干扰有较高要求的设备机房的正

上方、正下方或与其贴邻的场所，当需要设在上述场

所时，应采取防电磁干扰的措施； 

4.2.2电房宜独立设置，条件受限时可附设于其他建筑物内。

当有多层地下层时，应设置在±0以下第一层及以上；当±0

以下只有一层时，不应设置在建筑物负楼层。 

4.2.3电气装置的布置宜避开建筑物的伸缩缝。 

 

4.3 通道 

4.3.1 电房通道应畅通无阻，不得设置门槛，电房内不应有

无关的管道和线路通过。 

4.3.2电房的门的高度和宽度，宜按最大不可拆卸部件尺寸，

高度加 0.5m，宽度加 0.3m 确定，其疏散通道门的最小高

度宜为 2.0m ，最小宽度宜为 750mm。 

4.3.3 电房的门应向外开启。相邻电房之间有门时，应采用

不燃材料制作的双向弹簧门。 

4.3.4 电房经常开启的门、窗，不应直通相邻的酸、碱、蒸

汽、粉尘和噪声严重的场所。 

4.3.5电房应设置防止雨、雪和蛇、鼠等小动物从采光窗、

通风窗、门、电缆沟等处进入室内的设施。 

4.3.6 当电房设置在建筑物内时，应设置设备搬运通道。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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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通道的尺寸及地面的承重能力应满足搬运设备的最大不

可拆卸部件的要求。当搬运通道为吊装孔或吊装平台时，吊

钩、吊装孔或吊装平台的尺寸和吊装荷重应满足吊装最大不

可拆卸部件的要求，吊钩与吊装孔的垂直距离应满足吊装最

高设备的要求。 

4.3.7长度大于 7m 的电房应设两个安全出口，并宜布置在

电房的两端。当电房的长度大于 60m 时，宜增加一个安全

出口，相邻安全出口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40m。 

 

4.4 土建 

4.4.1电房的建筑物，按天然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fk≧120kpa

和 7 度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地基处理和电房地面标高按工程

实际计算和处理。 

4.4.2 独立电房采用框架结构，其基础、梁、柱等建构物应

选用现浇式构件。 

4.4.3电房的地面按表 4.4.1计算荷载： 

表 4.4.1  电房地面荷载计算表 

序号 接地面部位 计算负荷（1kN/㎡） 

1 高压开关柜基础 10 

2 电缆沟盖板 2.5 

3 搬运高压柜的走廊（通道） 10 

4 控制室 4 

注：以上计算负荷仅供参考，工程设计时请按设备的实际重量和操作冲击力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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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电房和各辅助房间的内墙表面应抹灰刷白，地面宜采

用耐压、耐磨、防滑、易清洁的材料铺装，顶棚应刷白不应

抹灰。 

 

4.5 防火 

4.5.1电房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4.5.2 供给一级负荷用电的两回电源线路的电气装置，宜分

开布置在不同的电房；当布置在同一电房时，电气装置宜分

列布置；当电气装置并排布置时，在母线分段处应设置电气

装置的防火隔板或有门洞的隔墙。 

 

4.6 防水 

4.6.1电房楼层楼面应有防渗水措施。 

 

4.7 隔热防潮 

4.7.1位于炎热地区的电房，屋面应有隔热措施。控制室(值

班室)宜考虑通风、除湿，有技术要求时，可接入空调系统。 

4.7.2 在高潮湿环境地区尚应设置吸湿机或在装置内加装除

湿电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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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通风采光 

4.8.1电房宜采用自然通风。控制室和值班室宜设置空气调

节设施。 

4.8.2 地上电房宜设自然采光窗。电房窗户的底边距室外地

面的高度不应小于 1.8m，当高度小于 1.8m 时，窗户应采

用不易破碎的透光材料或加装格栅。 

4.8.3电气装置室应按事故排烟要求装设事故通风装置。 

 

4.9 噪声 

4.9.1 当电房与上、下或贴邻的居住、办公房间仅有一层楼

板或墙体相隔时，电房内应采取屏蔽、降噪等措施。 

4.9.2 电房的噪声标准，应根据《工业企业厂界噪音标准》

和《声环境质量标准》，低于如下水平：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 段 

 

0类 

1类 2 类 3类 

4类 

4a 4b 

白昼 50 dB(A) 55dB(A) 60dB(A) 65dB(A) 70dB(A) 70dB(A) 

夜间 40 dB(A) 45dB(A) 50dB(A) 55dB(A) 55dB(A)      60dB(A)      

注：0类声环境功能区：康复疗养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1类地区：居住、医疗、文

教、科研、机关为主的区域；2 类声环境功能区：商业金融、集贸，或居住、商业、工贸混

杂，需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 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区，

需要放置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

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类和 4b类两种。

4a 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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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5 附图 

 

 


